
姓

名

思想综评（10

分）

课程成绩

（50分）

学术科研（发文\科研项目）10 分

学术科研（项目）
公共事务（30 分）

①遵守中心和班

级各类管理规章

制度。②积极参加

中心和班级各类

活动。③热爱集

体，尊敬师长，关

心他人。④积极促

进校风学风建设；

⑤学习态度端正，

学习努力，刻苦钻

研。（辅导员倒扣

分制）

平均绩点/4

×50

①论文发表（以印刷出版为准）②核心期刊

论文计 2 分，此外学术期刊计 1 分。③作者

为唯一的，该作者得分 100%；两位作者中第

一作者得分 70%，第二作者得分 30%；三位作

者的第一作者得分 60%，第二作者得分 30%，

第三作者得分 10%。作者人数只计算学生，有

教师参与的不计算在作者人数里。排名第 4

位及以后不加分。

1. 年度承担学校、中心、社团、班级公共事务并获得同学好评的。

（4 学时计 0.2，每项上限 1分）上限 10 分。

2.年度参加各类赛事获奖情况（区分国家级 1-0.8-0.6、市级

0.8-0.6-0.4、校级及行业学会类 0.6-0.4-0.2；参与奖 0.1，以集体

为单位参赛获奖，参赛的每位同学均可加分。）学术类、非学术类各

上限 5 分；非学术类赛事限校内。

3.年度申报社会实践项目情况（依据学校立项系统，每个结项项目

0.2，结项优秀 0.4 分）上限 5 分。

4. 年度参与志愿等社会公益活动情况（每 4 学时记 0.2 分，每项上

限 1分，须依据校内证明，校外证明须由团中央志愿服务认证）上限

5分。

①主持、参与科研项目（已结项）

②主持、参与科研项目主持校级项

目加 1 分，市级项目加 2 分，国

家级项目加 5 分，上限为 5 分。

③参与项目，如团队 3 人以内，

按照 20%计分，3 人以上，按照

10% 分别计分。④仅姓名列入项目

书可加分，排名第 4 位及以后不加

分。

5.年度自愿参加校内无偿献血（0.5 分/次）上限 1 分。

得分 绩点 加分项目 得分 加分项目 得分


